
破坏水土资源需缴纳补偿费
《菏泽市水土保持管理办法》出台，水土保持管理将有法可依

本报记者 李凤仪

在治理方面，《办法》规定，
承包治理荒沟、荒丘、荒滩、荒
山和承包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农
村土地的，承包人应当将预防和
治理水土流失责任列入承包合
同，承包合同应当明确规定水土
流失治理标准、完成期限及违约

责任等。
对生产建设活动所占土地

的地表土应当进行分层剥离、保
存和利用，做到土石挖填平衡，
减少地表扰动范围；对废弃的
砂、石、土、矸石、废渣存放地，应
当采取拦挡、坡面防护、防洪排

倒等措施。生产建设活动结束
后，应当及时在取土场、开挖面
和存放地的裸露土地上植树种
草、恢复植被。

在煤矿生产运行中造成土
地塌陷的，生产建设单位必须编
报水土保持方案，缴纳水土保持

补偿费。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组
织单位和个人，综合治理，配套
建设植物过滤带，积极推广沼
气，开展清洁小流域建设，严格
控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保护饮
用水水源。

菏泽上半年

申请专利1590件
增幅第一但缺发明专利

本报菏泽8月8日讯(记
者 张歆然) 菏泽上半年
全市专利申请1590件，增幅
居全省第一位。但发明申请
和授权占比仍有待提高、职
务申请和授权占比较小。

上半年菏泽国内专利
申请量为1590件，列全省
第十二位。同比增长 6 7 7
件，增幅为74 . 15%，增幅位
居全省第1位。发明、实用
新型和外观设计分别为
302件、1184件、104件，各
占申请总量的 1 8 . 9 9 %、
74 . 47%和6 . 54%。

据菏泽市知识产权局
工作人员介绍，菏泽整体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专利
意识明显提高，但有较高
技术含量的发明申请占比
相对较少，企业作为创新
主体的地位还远没有显
现，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
创新源头的作用也没有得
到充分发挥。“目前比较多
的是一些以个人名义申请
的专利，其中多为实用新
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与企业的发明专利相比，
这些专利投入使用较困
难，而且对产业、经济的影
响也比较小。现在在县域
经济科学发展考核中，发
明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
及增幅被列为一项重要指
标。所以我们更加鼓励有
实力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等
单位积极创新。”该工作人
员说。

最近到了牡丹籽收获

季，8日，中国林展馆广场

前，几十名工人正在忙碌着

翻晒牡丹籽。菏泽尧舜牡丹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

工作人员纪根岭说：“这是

公司第一次大规模收购牡

丹籽，别看着满地都是牡丹

籽，但这只够我们一个月的

生产原料，这批4000吨的带

壳牡丹籽，能出300吨左右

的牡丹油。”

本报记者 邓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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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二 今日菏泽

巨野金山旅游区

获评省级地质公园

本报巨野8月8日讯(记
者 张歆然 通讯员 樊
祥鹏) 经过省国土资源厅
组织专家评审，巨野金山
旅游区获得省级地质公园
资格。目前，金山是菏泽市
唯一一处具有观赏价值、
典型地质学意义的地质遗
迹分布区。

金山地质公园是以喀
斯特地貌景观、地方性标准
剖面为主要特色，涵盖古代
无脊椎动物、冷泉景观以及
采矿遗迹景观等多种地质
遗迹类型的综合性小型地
质公园。

晒晒一一晒晒咱咱菏菏泽泽的的牡牡丹丹产产业业化化

8月5日，《菏泽市水土保持管理办法》正式出台，新规对菏泽市水土保持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规划。明确了全市水行政主管部部门
主管全市的水土保持工作，重点规范了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落实、验收等环节。另外，还明确规定了相关部门及水土保保持监督人员
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地形、地貌、植被及水土保持设施，都要按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新规自2012年9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7年8月31日。

任何单位和个人因从事自
然资源开发、生产建设和其他活
动破坏地形、地貌、植被及水土
保持设施，使原有水土保持功能
降低或丧失，应按规定缴纳水土
保持补偿费，补偿费缴入地方国
库，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
理。

在黄河大堤、风沙防治区采
伐林木的，采伐方案中应当有水
土保持方案；开办生产建设项目
或从事其他建设活动可能造成水
土流失，建设单位或个人必须委
托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编制水土
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水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

同时，依法应编制水土保持
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
单位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水
土保持方案未经水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的，发改部门不予批准立
项，环保部门不予批准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国土资源部门不予办
理征地手续，生产建设项目不得

开工建设。
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

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工程竣工
验收时，必须有水行政主管部门
参加并签署意见。水土保持设施
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建设
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破坏水土资源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山东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

以处罚。
开办建设项目或从事其他生

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不进
行治理的，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
理；逾期仍不治理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

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
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违反新规规定，造成水土流失
危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
违反治理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水土保持监督人员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给公关财产、国家和人民
利益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单位或
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后及时取土恢复植被

违反新规要受到法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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